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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心理評量人員鑑定施測辦理原則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嘉義市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鑑定

施測辦理原則 

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心理評量人員鑑定施測辦理原則 
修正本原則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規範嘉義市特殊教育心理評量

人員(以下簡稱心評人員) 鑑定 

    施測工作，特訂定本原則。 

一、為規範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心理 

    評量人員(以下簡稱心評人員)鑑定 

    施測工作，特訂定本原則。 

配合本原則名稱修

正，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原則施測適用對象如下(以下

簡稱施測對象)： 

（一）校內疑似特殊教育學生。 

（二）本市國民教育階段暨學前

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 

（三）本市國民教育階段資賦優

異學生。 

二、本原則施測適用對象如下(以下簡稱

施測對象)： 

（一）校內疑似特殊教育需求學  

生。 

（二）本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

生。 

（三）本市國民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

生。 

一、增列學前教育階 

    段。 

二、第一、二款酌作文

字修正。 

三、心評人員應依個案障礙類別，進 

行必要性之評估施測，以最少評

估施測能達鑑定目的為原則。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評估人員應依

個案障礙類別，進

行必要性之評估

施測。 

四、心評人員之派案方式與服務案

量，規定如下： 

（一）身心障礙學生鑑定： 

1、校內派案：校內施測對象

應由學校協調校內心評人

員接案，以共同分擔鑑定

工作為前提，預先自行調

配人力完成鑑定施測工

作。 

2、心評人員接案以原校為優

先，每位心評人員每學年

總案量，以不高於十案為

原則，但情形特殊者，不

在此限。各校案量過多者

或心評人員人力不足

時，得報請本市特殊教育

資源中心(以下簡稱特教

中心)，指派本市他校心

評人員協助施測。 

3、具巡迴輔導教師身分之心

評人員，就其提供巡迴輔

三、派案原則： 

（一）校內施測對象初評由校內  

       心評人員接案，進行個案 

       評估工作。 

（二）經心評人員完成評估之施 

      測對象，由鑑輔會統一指 

      派心評人員負責相關測驗 

      工具施測工作。 

（三）鑑輔會指派心評人員以原 

       校為優先，倘各校每位心 

       評人員施測個案數超過規 

       定人數或原校心評人員人 

       力不足時，才由鑑輔會指 

       派外校心評人員協助施測 

             。 

（四）鑑輔會依各校當年度之施 

      測心評人員人數及支援他 

      校作業等情況決定派案量 

      。 

調整點次為第四點，心

評人員之派案方式與

服務案量依第一款身

心障礙學生鑑定及第

二款資賦優異學生鑑

定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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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服務之身心障礙學生

得視為校內個案，由該心

評人員接案。 

（二）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由特

教中心指派本市學校心

評人員協助施測。 

五、心評人員之課務處理，規定如   

    下： 

（一）校內派案：各障礙類別每

個案至多核予六小時公

假為原則，得分次以時計

申請，核實核予公假並課

務排（派）代。 

（二）由特教中心指派之跨校派

案，每個案核予二個半天

公假為原則（含每日一小

時路程假），核實核予公

假並課務排（派）代。 

（三）心評人員於假日施測時核   

      予公假，在不影響課務 

      下，擇日補休。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心評人員之課

務處理。 

六、心評人員之工作費用支給，規定

如下： 

項目 
費用(單位：新

臺幣) 

各類鑑定質性

評估與初篩測

驗施測費 

三百元/案 

智力測驗 三百元/案 

鑑定綜合研判

報告（不低於五

百字） 

五百元/件 

(未超過五百字

者，按比率核實

支給) 

資賦優異 

鑑定施測費 
三百元/時 

 

 一、本點新增。 

二、綜合研判報告之敘

寫均於課後時間

完成，考量評估工

作之專業及對評

估工作之負荷，參

考中央政府各機

關學校出席費及

稿費支給要點特

別稿件基準訂定。 

 四、附則： 

（一）心評人員每接施測對象乙名，

所屬學校核予心評人員兩小

時公假；每鑑定魏氏智力測驗

施測對象乙名，所屬學校核予

心評人員四小時公假。 

（二）由鑑輔會指派協助其他相關測

驗工具施測時，所屬學校依指

派公文核予心評人員公假；支

援外校者，每日核予一小時路

程假。 

刪除本點。 

  



3 

 

（三）心評人員假日施測時核予公

假，在不影響課務下，擇日補

休。 

（四）心評人員參與施測對象評量鑑

定工作可依本市相關規定支

領施測費。 

（五）心評人員在必要時應列席學生

之鑑定及安置會議。 

（六）心評人員因公假所遺之課務，

由學校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

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規定辦理。 

七、相關鑑定施測資料經審查後得支

領工作費用，若資料不足且無法

依限補齊者則不予核發。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鑑定施測資料

經審查後得支領

工作費用。 

八、支領各類鑑定質性評估與初篩測

驗施測費之測驗工具項目，依該

年度鑑定安置工作手冊訂定之。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支領各類鑑定

質性評估與初篩

測驗施測費之依

據。 

九、執行所需各項經費，由教育部補

助款及嘉義市政府配合款支應。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本原則經費來

源。 

十、其他相關事項： 

（一）各校進行個案評估時，應

結合學校三級輔導機制

及相關專業人員共同實

施，並應協同校內相關處

室分工為原則。 

（二）支援外校之心評人員應事

先與受測個案所屬學校

聯絡，確定施測時間及場

地等，受測個案所屬學校

務必配合施測注意事項。 

（三）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

規定辦理。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各校進行個案

評估時，應協同校

內相關處室分工

為原則及支援外

校之評估人員與

受測個案所屬學

校應注意之事項。 

 


